续 筹 通 知

儒林商都C区10号楼各位业主：

在本次儒林商都C区10号楼南北电梯维修项目工程中，按照维修资金分摊原则进行分摊后，2户业主的账户余额已低于首期交存额的30%。按照《河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“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的30%时应当及时续交已用部分。业主委员会或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应限定其时限，30日内陆续交存入各市、县维修资金专户”、第二款“业主未按规定时限续交的，业主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其交纳时限。逾期不交纳的，业主委员会可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”规定。2户业主需要续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，请你小区申请人抓紧制定续交方案，按照规定时限完成续交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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